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杜政文〔2015〕41号

杜岭街道办事处
关于在居民小区建设电动自行车

充电库（棚）的实施方案

近年来，因电动自行车存放、充电不当引发的火灾事故

频繁发生，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严重损失。为认

真汲取电动自行车火灾事故教训，切实加强电动自行车火

灾防范工作，依据《河南省消防条例》，郑州市公安局、

城乡规划局、城乡建设委员会、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理局

、民政局联合下发的《关于在住宅小区建设电动自行车充

电库（棚）的通知》（郑公通〔2014〕117号），郑州市防

火安全委员会《关于印发全市电动自行车火灾防范专项治

理工作方案的通知》（郑防安〔2015〕46号）及区委、区

政府有关指示精神，现就我办居民小区建设电动自行车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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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库（棚）工作提出如下工作方案：

一、工作目标

积极动员辖区单位和社会各方面力量，因地制宜、多策

并举，加快完善住宅小区电动自行车充电库（棚），全面

落实电动自行车的消防安全管理责任，切实解决私拉乱扯

充电现象，坚决遏制亡人火灾事故的发生，确保火灾形势

稳定。

二、时间安排

对已建成居民小区，有物业服务或者主管单位的，11

月30日前全部建成电动自行车棚和智能充电设施；对没有

物业及主管单位的居民小区，11月30日前建成率达到100%

。

三、职责分工

1、社区是第一责任主体，负责做好建设的宣传、协调

工作。                 

2、住宅小区的管理单位或物业服务企业为直接责任主

体。

3、城管科负责督导有物业服务企业（单位）的住宅小

区建设和统计工作。

4、居民事务科负责督导无物业服务企业（单位）的住

宅小区建设和统计工作。

5、安监办牵头联系消防大队提供技术指导及安全检测

、统计等工作。

6、安监办、督查室负责督查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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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建设方式

严格按照《关于在住宅小区建设电动自行车充电库（棚

）的通知》（郑公通〔2014〕117号）及郑州市防火安全委

员会《关于印发全市电动自行车火灾防范专项治理工作方

案的通知》（郑防安〔2015〕46号）等要求，加快建设进

度，确保11月30日前全部建设整改完毕。

1、对于住宅小区的新建工程，电动自行车库（棚）应与

建设工程同步规划、同步建设，公安、消防等相关职能部

门从严把关，有效杜绝先天隐患。

2、有物业（单位）管理的居民住宅小区由物业服务企业

（单位）集中建设电动自行车库（棚）；无物业（单位）

的居民住宅小区由办事处筹集专项经费统一建设电动自行

车库（棚）。

3、有公共用地或自行车库(棚)的小区，由责任主体在

安监部门指导下自行改建，或按照市场化运行模式，联系

专业建设公司进行建设。

4、楼栋分散，建设集中充电库(棚)不能满足需要的住

宅小区，可在小区楼头、巷尾或小区外道路等适当位置建

设一个或多个符合安全条件的小型集中临时充电点。

5、对于受空间限制，不能建设集中或临时充电点的小区

，由社区征求居民意见，筹集资金，联系具有电工资质的

公司或个人，严格按照电力施工标准，对充电线路进行改

造，铺设规范的充电线路，一户一充电插座，交由居民自

行管理维护。或者也可在小区外就近设置小型临时充电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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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满足居民充电需求。

6、没有合适场地建设电动自行车充电车库（棚）的老旧

小区，要设置专门充电线路，规范充电线管铺设，设立专

门的电动自行车智能充电桩。

7、电动自行车棚应采用不燃材料搭建，与周边建筑保持

一定防火间距，不得靠近楼梯口和门洞；棚内应每隔一段

设置防火分隔，防止发生火烧连营；集中充电装置电气线

路敷设应符合技术标准要求，并具备定时充电、自动断电

等功能；应设置独立感烟报警装置、简易喷淋或者悬挂式

干粉灭火装置、灭火器等消防设施、器材，安装可视监控

探头，并明确专人负责巡查看护，实行物防、技防措施。

五、有关要求

1、强化电动自行车充电库(棚)的日常维护管理工作。

物业服务企业、管理单位、建设单位是电动自行车充电库(

棚)日常维护管理的负责单位。要制定严格的电动自行车存

放、充电管理规定，对电动自行车进行集中存放、集中管

理，对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及配置的消防器材进行统一维

护。

2、大力开展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宣传工作，全方位、多

层次宣传消防安全知识和法律法规，及时纠正、制止、劝

导违法违规行为，增强广大群众的安全防范意识和经营主

体的遵法守法意识，引导居民文明停放电动自行车、注意

充电安全。

3、严格实行“一票否决”、责任倒查机制。依照“日巡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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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日督查、周通报、月评比”工作机制，办事处与安监办要

加强对此项工作进展情况的督查，督查结果作为办事处对

社区、科室年终考核的重要标准和依据，对重视程度不够

、组织领导不力、工作进展缓慢、工作成效不明显的，要

对相关负责人进行约谈警示；因整治不彻底、走过场，导

致发生较大安全事故或造成严重社会影响的，要严肃追究

相关责任人的责任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杜岭街道办事处

2015年10月29日

   

附件1：郑州市电动自行车充电库（棚）建设技术相关要求

    附件2：杜岭街道办事处辖区楼院需装充电点统计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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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杜岭街道党政办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年10月29日印发

（共印35份）

附件1

郑州市电动自行车充电库（棚）建设
技术相关要求

一、附设在建筑物内的电动自行车充电库设置要求

1、各层防火分区的最大允许建筑面积参照现行国家标准

规范要求执行。

2、严禁电动自行车充电库与汽车库划分为同一个防火分

区。

3、电动自行车、电动三轮车存放和充电场所应统一设置

，不得在居住建筑物的公共走道、楼梯间、门厅内存放电

动自行车、电动三轮车或者电动自行车、电动三轮车充电

。

4、电动自行车充电库内宜分组停放，每组停车数量不宜

超过50辆，组与组之间的防火间距不低于6米。

5、需设置机械排烟设施的每个防烟区的建筑面积不宜超

过500平方米，防烟区不应跨越防火分区。

二、室外独立设置的电动自行车充电库（棚）设置要求

1、独立设置的地上电动自行车充电库（棚）与建筑物之

间的防火间距依据现行国家标准规范进行设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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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独立设置的电动自行车充电库（棚）的布置不应影响

消防通车道、室外消防设施器材的正常使用。

三、电动自行车充电库（棚）电器设施设置要求

1、电动自行车充电库（棚）应设专用的充电配电箱。地

下、半地下具有独立空间的充电库，充电配电箱应设在充

电库外、靠近库门处；

2、楼外独立的充电库（棚），配电箱应固定在车棚立柱

上、地面合柱上或车棚所依托的外墙墙面上，配电箱应设

于干燥处且应采用防雨型；

3、充电配电箱内断路器应兼具过载保护、短路保护和漏

电保护功能；

4、总断路器应采用四极漏电断路器，用于防止电器线路

。分支断路器应采用两极漏电断路器，用于间接接触防护

；

5、每分支回路连接的充电插座不应超过5个，插座应采

用两孔加三孔10A安全插座，电器元件和充电插座应采用安

全可靠的产品。

四、消防设施器材的设置要求

电动自行车充电库（棚）内的室内消火栓系统、自动喷

水灭火系统、火灾自动报警系统、放排烟系统及灭火器等

消防设施器材应依据现行国家标准规范进行设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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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
  杜岭街道办事处辖区楼院需装充电点统计表

序

号
所属社区 安装地点

有无

物业

（单

位）

能否建设车

（库）棚
楼栋户数 所属网格 网格责任人 分包领导

是否需

要资金
备注

1 彭公祠社区 二七路119号院 无 否 5个 黄国强 黄新强 钱东方 是

2 彭公祠社区 彭公祠68号院 无 是 17个 曹文康 黄新强 冯可攀 是 车棚已建好

3 彭公祠社区 金峰、金岸 有 是
3栋（高层

）

（网格多

名）
黄新强 尹静丹 否 单位

4 彭公祠社区 电力公司8号院 有 否 9户 曹文康 黄新强 冯可攀 否 （无需安装）

5 烟草院社区
市民新村北街一号

院
无 能 235户 一网格 赵芳 韩冰 是

6 烟草院社区
市民新村北街小二

号院
无 是 63 二网格 王文娟 韩冰 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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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号
所属社区 安装地点

有无

物业

（单

位）

能否建设车

棚

楼栋户

数

所属网

格

网格责任

人
分包领导 是否需要资金 备注

7 烟草院社区
市民新村北街四号

院
无 是 178户 四网格 宋睿 杨晏涛 是

8 烟草院社区
市民新村北街二号

院
有 否 165户 二网格 王文娟 韩冰 否 已安装

9 烟草院社区
市民新村北街三号

院
 有  是 144户 三网格 田素梅 杨晏涛 否 已安装

10 烟草院社区
市民新村北街五号

院
有 否 180户 四网格 宋睿 杨晏涛 否 已安装

11 八栋楼社区 张砦南街1号院 无 否 760户 二、三 冉晓妍
李敏、朱其

明
是

12 中医院社区 杜岭街115号院 无 是 101 第一网

格
李喜梅 陈勇 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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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号
所属社区 安装地点

有无

物业

（单

位）

能否建设车

棚

楼栋户

数

所属网

格

网格责任

人
分包领导 是否需要资金 备注

13 中医院社区 杜岭街114号院 有 是 126户 第一网

格
李喜梅 陈勇 否 单位

14 中医院社区 杜岭街60号院 无 是 59户 第一网

格
李喜梅 陈勇 否 已安装

15 中医院社区 西里路1号院 有 是 210户 第二网

格
莫冬 陈勇 否 单位

16 中医院社区 杜岭街58号院 有 是 28户 第三网

格
唐志红 陈勇 否 单位

17 中医院社区 西里路2号院 无 是 210户 第三网

格
唐志红 陈勇 否 已安装

18 西里路社区 包装公司家属院 有 是 4洞 第一网

格
王志文 沈荣 否 单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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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号
所属社区 安装地点

有无

物业

（单

位）

能否建设车

棚

楼栋（

洞）户

数

所属网

格

网格责任

人
分包领导 是否需要资金 备注

19 西里路社区 127号院 有 否 3洞 第一网

格
王志文 沈荣 否 单位

20 西里路社区 8号院 有 是 2洞 第一网

格
王志文 沈荣 否 单位

21 西里路社区 33号院 有 否 7洞 第二网

格
冀文静 沈荣 否 单位

22 西里路社区 37号院  有  否 5洞 第二网

格
冀文静 沈荣 否 单位

23 西里路社区 大杂院 无 是 23户 第三网

格
刘丹 沈荣 不需要 已安装

24 西里路社区     8号楼 无  是 24户 第三网

格
刘丹 沈荣 否 已安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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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号
所属社区 安装地点

有无

物业

能否建设车

棚

楼栋户

数

所属网

格

网格责任

人
分包领导 是否需要资金 备注

25 西里路社区 76号院 有 否 3栋 第四网

格
张宁 刘国民  否 一家一库

26 西里路社区 79号院 有 否 2栋 第五网

格
王玲玲 刘国民 否 已安装

27 杜岭中街社

区
5号楼 无 否 14户 第三网

格
张元元 祝玉霞 是

28 杜岭中街社

区
29号院 无 是 74户 第三网

格
张元元 祝玉霞 是

29 杜岭中街社

区
160号院 无 否 36户 第一网

格
张松婵 祝玉霞 是

30 杜岭中街社

区
186号院 无 否 21户 第二网

格
邓琳 祝玉霞 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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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号
所属社区 安装地点

有无

物业

能需建设车

棚

楼栋户

数

所属网

格

网格责任

人
分包领导 是否需要资金 备注

31 杜岭中街社

区
187号院 无 否 28户 第二网

格
邓琳 祝玉霞 是

32 杜岭中街社

区
34号院 无 是 38户 第三网

格
张元元 祝玉霞 否 已安装

33 杜岭中街社

区
161号院 无 是 24户 第一网

格
张松婵 祝玉霞 否 已安装

34 杜岭中街社

区
158号院 无 是 111户 第一网

格
张松婵 祝玉霞 否 已安装

35 杜岭中街社

区
173号院 无 是 84户 第二网

格
邓琳 祝玉霞 否 已安装

36 张砦街社区 杜岭西街1号院 无 否  191户 一网格 娄合滨 黄定军 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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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号
所属社区 安装地点

有无

物业

能否建设车

棚

楼栋户

数

所属网

格

网格责任

人
分包领导 是否需要资金 备注

37 张砦街社区
西里路56号院1号

楼

无 是 69户 一网格 娄合滨 黄定军 否 已安装

38 张砦街社区
西里路56号院2号

楼

无 是 49户 一网格 娄合滨 黄定军 是

39 张砦街社区 西里路55号院 有 是 86户 二网格 娄合滨 王爱东 是

40 张砦街社区
西里路54号院2号

楼

无 是 91户 二网格 娄合滨 王爱东 是 已安装

41 张砦街社区
西里路54号院3号

楼

无 是 56户 二网格 娄合滨 王爱东 是

42 张砦街社区
西里路54号院4号

楼

有 是 48户 二网格 娄合滨 王爱东 否 单位

43 张砦街社区 西里路53号院  有 是 42户 三网格 姚彦丽 黄定军 否 单位

44 张砦街社区 二七路57号院 无 否 48户 六网格 菅红艳 王爱东 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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